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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自然资发〔2024〕27号
───────────────────────────────

───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林业局
关于开展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

通 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林业主管

部门，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省测绘地理信息中心，省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院：

按照《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78号）要求，

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做好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以下简

称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河 南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河 南 省 林 业 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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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围绕统筹构建“10年一次普查、年度动态监测”的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化综合调查监测体系，一体化开展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

查工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履行调查监测法定职

责的重大举措和基础性工作，是全面掌握林草资源本底及生态状

况、客观评价生态保护修复成效的重要任务，对强化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完善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统一思想

和行动，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

统一底版，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时点的要求，以共同

产出“一套数”“一张图”为目标，扎实做好普查各项工作。普查工

作完成后，继续按照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简称部局）

《关于共同做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的意见》（自然

资发〔2022〕5号）要求，开展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二、明确主要任务，推进地类对接

在普查工作中，要将解决林草湿调查监测植被覆盖类型与国

土调查地类不一致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地类对接工作

以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部局将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二

级地类与林草湿调查监测植被覆盖类型套合比对，提取不一致图

斑，并组织开展内业预判，形成地类对接工作图下发各地。各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草主管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统一标准，按照部局《国土调查



— 3 —

与林草湿调查地类对接技术方案》和《不一致图斑内业预判和实

地认定及属性标注细则（试行）》有关要求，坚持以实地现状认

定地类原则，通过“河南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云”（简称“中原云”）

平台共同对国家预判图斑逐一进行核实确认和调查举证。做好与

普查相关工作统筹，外业“只跑一次”，地类核实确认结果逐级报

部局共同审核。不一致图斑核实确认结果及时纳入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成果。地类对接形成的林地、草地、湿地等范围内的二级地

类图斑作为普查基本单元。普查可在国土调查确定的同一个二级

地类图斑内，根据林地经营管理需要，对原有的细碎散乱林地小

斑进行调整优化，但不得突破国土调查的二级地类图斑。

三、统筹开展工作，统一调查成果

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参考河南省第二次森

林资源普查等有关调查成果，开展图斑区划。采取样地调查、遥

感监测、档案更新、补充调查、现地核实等多种方法，摸清林草

湿资源数量、质量、结构等情况，荒漠化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

的类型、面积、程度、分布、治理情况，补充图斑属性因子，按

照《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

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53号）落实管理属性和管理边界。对于需形成总体面积

的调查监测指标，应采用内外业结合的图斑调绘方法开展全面调

查，其他指标可采用抽样方法调查。以统一地类对接完成后的年

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的二级地类图斑为基础，调查并标记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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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绿化的图斑。地方按照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标准和建库规

范，建设林草湿荒普查数据库逐级汇交上级审核。

四、严控成果质量，确保工作进度

普查试点与普查前期工作同步开展，试点县要于 2024年 7

月 15日前、非试点县要于 9月底前完成地类对接任务并上报成

果。省级将于 2024年 10月完成会审核查后上报国家。后续各项

任务县级要在 12月底前完成，并提交林草湿荒普查数据库等成

果。省级将于 2025年 1月完成全省普查成果质量检查和验收工

作。各地要落实分区分片负责制和质量追溯机制，充分依托林草

领域和自然资源领域调查力量，共同组建普查队伍，严格执行普

查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严格执行县级自查、地市检查、省级核

查三级检查制度，落实事前指导、事中检查、事后验收制度，确

保普查成果质量。要倒排工期，合理安排进度，严把时间节点，

严格工作程序，紧盯关键环节，确保按期完成任务。普查工作全

程主动接受各级派驻自然资源纪检监察机构政治监督。省自然资

源厅与省林业局将适时开展调研督导，并组织技术支撑单位实施

全过程质量跟踪，确保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五、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支撑保障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林业局成立省级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省林

业局牵头开展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林业局森林资源

管理处。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牵头负责，会同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院做好技术支撑。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提供“河南一号”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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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各级自然资源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共同制定实施方案，建立

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协作、形成合力，深度融合一体化推

进普查工作，各级普查结果经领导小组审核后逐级上报。普查经

费按照中央地方事权划分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列入相应

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各地要建立安全保障机制，

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确保人身、财产、廉

政安全，并严格落实国家信息安全制度，确保数据安全。

附件：1．河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实施方案

2．国土调查与林草湿调查地类对接技术方案

3．不一致图斑内业预判和实地认定及属性标注细则

（试行）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林业局

2024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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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根据《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湿

地保护法》《防沙治沙法》《土地调查条例》等有关规定，按照《自

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

普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78号）、《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土调查与林草湿调查地

类对接技术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1057号）、《全

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不一

致图斑内业预判和实地认定及属性标注细则（试行）〉的通知》

和《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技术规程》等文件要求，省自

然资源厅、省林业局（以下简称厅局）共同组织开展河南省森林

草原湿地普查和荒漠化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普查工作，制定本

方案。

一、目标任务

构建“10年一次普查、年度动态监测”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

综合调查监测体系，每年产出成果。本年度开展国土调查与林草

湿调查地类专项对接（以下简称地类对接），全面解决林草湿调

查监测植被覆盖类型与国土调查二级地类不一致问题。按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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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统的原则，坚持统一底版、统一标准、统一时点，一体化开

展森林草原湿地普查和荒漠化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调查监测

（统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以下简称普查），查清全省范

围内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其管理等情况，荒

漠化沙化和石漠化状况、沙化和石漠化土地治理情况，进一步丰

富自然资源调查成果，深化完善“三调”一张图，为森林草原湿地

管理、造林绿化适宜空间评估、编制“十五五”规划、支撑森林草

原湿地保护发展以及荒漠化综合防治、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等提供基础数据。主要任务包括：

（一）开展试点工作。在济源示范区针对图斑属性调查、河

南省第二次森林资源普查（以下简称二类调查）成果应用、定量

遥感监测和组织实施等开展试点，总结形成实用的调查技术，完

善普查技术方法和要求。普查试点与地类对接专项工作同步推进。

通过试点，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和责任机制，优化工作流程，探

索符合本地实际的调查方法和工作模式，产出一套高质量的普查

成果，为地类对接和普查工作全面铺开积累经验、提供借鉴。

（二）遥感影像保障。充分利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季度卫

片监测中生产的正射影像成果，包括 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全国

数字正射影像，2023年、2024年植被生长季（二、三季度）的

季度卫片监测数字正射影像。利用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提供

“河南一号”卫星亚米级影像辅助开展实地调查。影像成果汇交至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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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地类对接工作。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

管部门依托“河南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云”（简称“中原云”）平台，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统一

分类标准，按照国土调查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原则，对国家预判

图斑逐一进行内业核实确认。国土调查成果林地地类以外实地主

要用途不属于林地的图斑，如小班调查的植被覆盖类型为乔木林、

竹林、灌木林的，不得变更地类，不下发地方认定。如：国土调

查成果中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用地，铁路、公路图斑范围内

的护路林，耕地田坎上的护坡林，以及河流、沟渠旁边的护岸林

或护堤林，郁闭度或覆盖度达到对应指标要求的和最小上图面积

的，可以标注植被覆盖类型。县级双方认定一致且确认地类为

2023年“一上”成果、林草湿成果或国家内业预判成果等 3个地类

之一的，无需实地核实和拍照举证，可直接通过“中原云”平台填

写地类认定结果和审核意见；县级双方认定一致，但双方确认地

类与 2023年“一上”成果、林草湿成果或国家内业预判地类均不同，

或对国家下发的林地不一致图斑外的图斑重新确定地类的，需利

用“中原云”平台开展实地核实拍照举证工作，并填报地类。对双

方实地共同认定仍无法达成一致的，由上级自然资源和林草部门

协调确定地类后反馈县里作为地类最终认定结果。同时，对涉及

退耕还林、人工造林地和油茶等木本油料经济林图斑的现状开展

核实确认、逐地块落地上图。地类核实确认结果逐级报自然资源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简称部局）共同审核，并按上级核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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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整改或补充举证，经国家验收通过后，及时纳入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成果。地类对接形成的林地、草地、湿地等范围内的二级地

类图斑作为普查基本单元。普查可在国土调查确定的同一个二级

地类图斑内，根据林地经营管理需要，对原有的细碎散乱林地小

班进行调整优化，但不得突破国土调查的二级地类图斑。

（四）开展调查工作。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

参考河南省第二次森林资源普查等有关调查成果，基于数字正射

影像图，开展图斑调查。采取样地调查、遥感监测、档案更新、

补充调查、现地核实等多种方法，摸清林草湿资源数量、质量、

结构等情况，荒漠化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的类型、面积、程度、

分布、治理情况，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

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3号）落实管理属性和管理边界。

以统一地类对接完成后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的二级地类

图斑为基础，调查并标记可造林绿化的图斑。各地按照统一的数

据库标准和建库规范，建设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数据库逐级

汇交。对于需形成总体面积的调查监测指标，应采用内外业结合

的图斑调绘方法开展全面调查，其他指标可采用抽样方法调查。

（五）汇总分析。基于数据库，汇集和处理调查数据，开展

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利用状况、森林草原湿地植被状况、生产力状

况和荒漠化沙化、石漠化状况及沙化、石漠化土地治理情况分析，

编制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报告，制作专题图件，产出森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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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形成国土绿化空间基础数据。

二、组织分工

建立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

管部门深度融合的一体化调查的工作机制。厅局负责统一领导和

部署，成立领导小组，以省林业局为主开展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化普查工作。厅局主要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厅局分管负

责同志任副组长，成员由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省国土空间

调查规划院、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相关处室单位负责同志组成，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普查实行分区包片

负责制。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牵头，会同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成

立全省技术支撑组。厅局相关处室及局监测院、厅规划院技术专

家成立督导组，进驻试点县，进行一线督导。各市级林业主管部

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的普查工作，参照

此形式建立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协作、形成合力。各单位

任务分工如下：

（一）厅局有关处室单位

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牵头负责方案

制定、进度把控、组织协调，成果验收和汇总等工作，会同厅局

相关处室成立督导组，开展工作督导和质量检查，协同推进普查

工作。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会同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负

责明确林草湿图斑数据与国土调查数据衔接原则与要求，结合地

类对接工作，共同解决林草湿地类与植被覆盖类型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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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林业发展改革处（草原管理处）、自

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湿地管理处）、生态建设修

复处分别负责指导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专项调查环节和内

容。省林业局办公室、宣传办牵头负责宣传报道和舆情应对。

（二）厅局有关直属单位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牵头负责技术支撑、细则编制、技术培训、

技术指导、省级质量检查、数据汇总、分析评价和成果编制。省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具体负责林草湿图斑数据与国土调查数据

衔接和“中原云”使用技术培训，指导各地做好确认和核实举证，

确保图斑地类与实地现状一致，负责审核发生变化的林草湿图斑

数据和举证数据是否符合纳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要求，对不符合

要求的反馈市县进行重新认定或补充举证。省林业资源监测院会

同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共同建设成果数据库。

（三）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

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参照省级工作组织

形式，建立一体化工作机制，成立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

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统筹推进辖区内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对本辖区工作质量、工作进度负总责，

抓实每个工作环节，落实分区分片负责制和质量追溯机制。市级

自然资源和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解决图斑地类不一致问题，制

定实施方案，组建两部门共同参加的普查审核队伍，开展技术培

训，督促各县（市、区）开展地类对接和判读区划工作。市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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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样地调查、图斑属性因

子完善以及荒漠化、沙化和石漠化土地调查，具体组织形式结合

本地实际确定。尽快完成市级二类调查工作，以充实本次普查成

果。市级自然资源和林业主管部门按要求共同审核上报地类对接

和林草湿荒普查成果。

（四）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

县级自然资源与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解决图斑地类不一

致问题，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组建两部门共同参加的调

查队伍，依托“中原云”平台，按要求开展地类对接、调查举证和

图斑区划工作，形成林草湿荒普查图斑数据。部局共同核查认定

形成完整地类对接成果反馈地方后，及时纳入 2024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成果。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县域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化样地调查、图斑属性因子补充、荒漠化、沙化和石

漠化土地调查。

（五）质量监督

普查期间，由独立第三方全程开展质检和监督，确保成果质

量，增强成果信服力。

三、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2024年 2月—6月）。制定实施方案、编

制技术细则等技术文件、开发普查软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工

作专班，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工作部署，明确任务分工、职

责要求。厅局联合印发工作部署通知，开展省级技术培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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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培训，召开普查工作启动会和试点座谈会。

（二）遥感影像保障（2024年 5月—6月）。充分收集利用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季度卫片监测中生产的正射影像，包括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全省数字正射影像，2023年、2024年植被生长

季的季度卫片监测数字正射影像，全省范围内“河南一号”卫星亚

米级正射影像。

（三）开展普查试点（2024年 5月—7月）。在济源示范区

开展试点，编制试点方案，探索技术路线，总结试点经验，完善

技术方案。

（四）样地调查和地类核实取证（2024年 5月—9月）。开

展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年度监测样地调查。同步完成地类对接不

一致图斑地类确认和核实举证，于 2024年 9月底前完成县级核

实举证，县级成果经逐级上报审核后分批次报国家。

（五）区划调查（2024年 5月—2025年 1月）。开展图斑区

划和外业调查。

（六）成果检查验收（2025年 1月）。厅局 2025年 1月底前

共同完成地类对接审核和衔接，同步完成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工

作。普查成果经质量验收合格后，按要求统一汇交，并集成到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实现对自然资源调查信息统一使用和管

理。

（七）数据库建设（2024年 12月—2025年 1月）。根据国

家验收通过的普查结果，按时间节点要求建设地类对接成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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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数据库。

（八）统计汇总（2024年 12月—2025年 1月）。基于数据

库，逐级汇总产出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数据，编制

全省普查成果报告。同步更新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专题图库，

推进普查成果应用。

四、提交成果

主要包括数据库、统计表、专题图、成果报告等。

（一）数据库。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库，地类对接成果数据库、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样地数据库、图斑数据库等成果数据库，基

础数表、计量模型及参数数据库等基础支撑数据库，国土造林绿

化空间基础数据库。

（二）统计表。包括反映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利用状况、林草

植被状况、湿地健康状况、森林草原湿地生产力，以及荒漠化沙

化、石漠化状况、可治理沙化土地及沙化、石漠化土地治理情况

等一系列成果统计表。

（三）专题图。包括林草资源分布图、林草生态评价图、荒

漠化沙化和石漠化土地分布图，以及重点区域专题图等。

（四）成果报告。包括省、县级报告。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由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在领导

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下有序开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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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和信息共享，做

好质量控制、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从厅局相关处室单位及地方

抽调业务骨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集中办公。各市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压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系统谋划、统

筹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和林业主管部门要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本地

区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二）实施保障

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牵头组织实施。省林业资源监测院、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全力做好技术支

撑、遥感数据保障、检查验收、汇总分析与成果编制等工作。厅

局要组织开展经营管理单位界线落实和图斑区划工作。市县两级

林业主管部门要组织技术力量，加强技术培训力度，坚持持证上

岗，保障普查工作顺利推进。

（三）经费保障

普查坚持勤俭节约，充分利用现有调查成果和资料，避免重

复投入。尽快完成二类调查工作，充实到普查工作成果中来。本

次普查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根据任务和计划安排列入相应

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保障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四）安全保障

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确保普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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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财产、廉政安全。严格落实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

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在生产、移交、使用过程中，确保普查

数据安全，未经审核通过的普查成果，一律不得向社会公布。

（五）宣传保障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渠道，大力宣传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河南建设和支撑“双

碳”战略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普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

做好舆情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为本次普查工作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附件：1．河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2．河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技术支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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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陈治胜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

原永胜 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刘大全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黄民江 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李中伟 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处长

许 宁 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

郑 拓 省自然资源厅财务处处长

常加敬 省林业局资源处处长

张国栓 省林业局林发处处长

张 晓 省林业局保护处处长

孔令省 省林业局生态处处长

颜培涛 省林业局规财处处长

赵义民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院长、书记

邓 炯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院长

肖 峰 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党委委员、副主

任

职 责：负责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组织协调和工作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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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动普查工作；审定普查方案和成果，筹措工作经费，研究

决策重大事项，解决重大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

主 任：常加敬 省林业局资源处处长

副主任：贾行雨 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二级调研员

罗洪涛 省林业局资源处三级调研员

刘太甫 省林业局林发处副处长

海 涛 省林业局保护处副处长

范增伟 省林业局生态处副处长

张梦林 省林业局规财处副处长

成 员：江 帆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副院长

乔晓东 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

郭 焕 省自然资源厅财务处三级调研员

吴荣涛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副院长

翟娅娟 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一级调研员

职 责：负责协调组织实施，制定方案、规程，协调开展遥

感数据采集、处理和判读，质量检查、统计汇总、成果编制等，

组建普查工作督导组，对队伍组织、工作进度和质量进行重点检

查督导，下设综合实施组、遥感影像保障组、地类对接组。

（一）综合实施组

组 长：常加敬 省林业局资源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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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行雨 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二级调研员

副组长：刘太甫 省林业局林发处副处长

海 涛 省林业局保护处副处长

范增伟 省林业局生态处副处长

成 员：吴艳歌 省林业局林发处四级主任科员

李欢欢 省林业局保护处一级主任科员

余刘珊 省林业局生态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瑜林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副总工

李富海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主任

张向阳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站长

孙红召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主任

马 惠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主任

职 责：负责普查工作具体实施，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二）遥感影像保障组

组 长：卢 明 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三级调研员

副组长：张 涛 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遥感院副院长

邵亚杰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调查中心副主任

李志刚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副主任

职 责：统筹协调卫星遥感数据采集与处理，全力保障普查

工作需求。

（三）地类对接组

组 长：郁 涛 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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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罗洪涛 省林业局资源处三级调研员

成 员：马 惠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主任

徐瑜林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副总工

李富海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主任

张向阳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站长

职 责：负责地类对接工作具体实施，协调解决国土调查与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中地类与植被类型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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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
技术支撑组

组 长：赵义民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院长、书记

副组长：江 帆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副院长

徐瑜林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副总工

孙红召 省林业资源监测院主任

马 惠 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主任

成 员：李富海（局监测院）、王春平（局监测院）、

张向阳（局监测院）、张全来（局监测院）、

李志刚（局监测院）、黄 强（局监测院）、

索延星（局监测院）、姚现玉（局监测院）、

李立伟（局监测院）、邵远玉（局监测院）、

裴卫国（局监测院）、王华庚（局监测院）、

黄新峰（局监测院）、邓 坦（局监测院）、

李 丹（局监测院）、张荣先（局监测院）、

唐 胶（局监测院）、司龙伟（局监测院）、

张 珂（局监测院）、宋春静（局监测院）、

李文博（局监测院）、李 放（局监测院）、

邵亚杰（厅规划院）、张开科（厅规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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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润（厅规划院）、王 飞（厅规划院）、

余海坤（厅遥感院）

职 责：负责技术支撑、检查验收、汇总分析与成果编制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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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年 6月 18日印发


